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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

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,充分发挥人

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行业调解等多种非诉讼手段的作用,构

建非诉讼纠纷多元化解机制,化解社会矛盾纠纷,维护社会

和谐稳定,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真

学笃信力行习近平法治思想,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“
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

”
的指示要求,健全完善

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,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渠



道,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增量,让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安全

感和满意度持续增强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整合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律师调解、公证、仲裁、司

法鉴定、法律援助、法律顾问等职能,建立完善覆盖民事、

商事、家事、行政等领域的线上线下非诉讼纠纷化解综合平

台,合理配置各类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资源,强化非诉讼纠

纷化解手段之间的有机衔接、协调联动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坚持
“
党委领导、政府支持、多方参与、司法推动

”
的

原则;坚持调解优先原则,把诉调对接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

解的总抓手,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;坚持合

法、高效、便民原则,尊重当事人意愿,方便群众参与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(一 )加强诉调对接中心建设

要将诉调对接中心作为诉调对接工作平台,配齐配强人

员力量,落实办公场所,强化信息化建设,解决好人民调解、

行政调解和其它调解组织进驻法院开展调解工作的阵地。

(二 )强化诉调对接中心职能

诉调对接中心承担以下职责:

1.负 责民商事纠纷在立案前委派或者立案后委托调解 ;

2.对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;

3.负 责与各企事业单位、调解组织的对接工作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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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负 责建立、完善和管理特邀调解组织、特邀调解员名

册及特邀调解组织、特邀调解员的选聘、管理、考核工作。

(三 )完善特邀调解名册制度

一是广泛吸纳社会力量,建立起面宽、量大、质高的特

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队伍,确保特邀调解员的专业性、代

表性和稳定性;二是着重选聘退休法律工作人员为特邀调解

员,充分发挥其专业和经验优势;三是打破辖区界限,整合

特邀调解员、调解志愿者力量;四是加大邀请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参与案件调解的力度,推动代表、委员协调处理重大

疑难案件。

(四 )健全纠纷多元化解程序衔接制度

坚持将非诉讼方式作为化解纠纷的首选,按照最方便、

最快捷和保障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,引 导当事人选择适

宜途径解决纠纷。梳理好非诉讼化解纠纷各途径之间的程序

衔接,穷尽非诉讼手段后仍然无法化解纠纷的,引 导其通过

包括诉讼在内的其他法定途径解决纠纷。

(五 )健全纠纷综合调处协作联动制度

强化纠纷化解相关部门的衔接配合,积极对接相关行业

协会或者主管部门,构建协调合作机制,参与化解重点领域、

重点行业社会矛盾纠纷,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进一步完善纠

纷化解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,确保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行

业调解联动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长效化。完善委托调解、

司法确认等衔接制度,确保诉调对接机制高效运转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

1.受理程序。由立案庭统一立案,通过分调裁平台统一

向诉调对接中心推送案件,确保将所有案件纳入调解范畴 ,

促其有效化解。

2.调解前置程序。对适宜通过调解化解的纠纷案件,经

当事人同意后,由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。调

解不成的,进入诉讼程序。

3.案件分流程序。突出精准研判,根据案件主体、性质、

诉求,分析明确案件类型,进行案件分流。建立一次性告知

受理制度,为 当事人提供纠纷化解途径、化解方法、法律知

识、政策支持等方面解释和指导。

六、组织领导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

建设,定期分析研判各种非诉讼纠纷化解手段衔接过程中遇

到的问题。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优势,明确需求,突 出特色 ,

细化工作内容,集 中力量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。

(二 )广 泛宣传引导。要加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宣

传推介力度。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、微信公众号等新

媒体,广泛宣传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方便、快捷、高效的特

点,引 导群众将非诉讼方式作为纠纷化解的首选。通过扩大



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的社会影响力,营造崇尚法治的良好氛

围。

(三 )强化考核管理。要推动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

设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机制,明确考核指标。对工作成绩突出

的,要及时给予表彰;对参与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不力、贻

误处置时机,或者工作作风粗暴、激化矛盾并造成较大影响

的,要严肃问责,不断提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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